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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請問主委知道李明哲現在人在哪裡

嗎？ 

 

主席：請陸委會張主任委員答復。 

 

張主任委員小月：主席、各位委員。不知道。 

 

黃委員國昌：你們說把藥給了海協會，你知不知道海協會有無將藥給他？ 

 

張主任委員小月：無法查證，我們這邊該做的事都做了，也希望對岸能早點回應我

們提出的三個訴求。 

 

黃委員國昌：陸委會這邊除了主委說的那三個訴求和三個呼應之外，現在還在做哪

些事？ 

 

張主任委員小月：我們理解到國際社會對此事也非常關注，如華盛頓郵報、金融時

報都對此有公開報導，英國國會議員來的時候也主動問及此事，美國在臺協會官員

亦主動表示關心，我想政府和民間在這件事上是分工合作，許多國際 NGO 團體也

發起連署。 

 

黃委員國昌：本席問的是陸委會做了什麼，那些 NGO 組織很忙，做了很多事，本

席很清楚也都有掌握，我現在不清楚的是陸委會除了你說的那三個呼應外，現在在

做什麼？ 

 

張主任委員小月：從第一天開始到現在，…… 

 

黃委員國昌：請主委聽清楚本席的問題，本席問的是你們現在正在做什麼。 

 

張主任委員小月：我們和家屬及 NGO 都保持密切的聯絡，持續的對國台辦發出相

關的呼籲及要求，海基會對海協會並透過台商團體，希望對岸不要以政治理由搪



塞、敷衍，這樣繼續下去的話，會傷害了臺灣人民的情感，這些都會持續來做，在

過去這段時間，我們也建議家屬…… 

 

黃委員國昌：對陸委會來說就是持續的呼籲，本席這樣說沒錯吧？ 

 

張主任委員小月：除了呼籲，我們還有做很多其他的事。 

 

黃委員國昌：比如什麼事？ 

 

張主任委員小月：政府的立場尤其要堅定，比如營救的方式，我們很堅持我們的原

則。 

 

黃委員國昌：政府的立場要堅定這點本席很清楚，請主委回答本席的問題，你說陸

委會除了呼籲外還做了很多其他的事，可否具體說出幾項？ 

 

張主任委員小月：陸委會曾經以發函的方式對國台辦提出要求，海基會也曾以發函

或電話的方式與海協會聯絡，這些都會持續進行和努力，也會跟民間團體分工合作

地進行，陸委會該做的、能做的都盡力了，也會持續更加努力。 

 

黃委員國昌：你們寫在官樣報告中的內容就不必再複述了，本席的問題其實滿具體

的，你沒有具體回答，就只是看著你們的書面報告持續念稿，完全沒有回應我的問

題。 

 

張主任委員小月：從第一天到現在，陸委會的同仁都非常努力的在進行。 

 

黃委員國昌：主委！請你聽我的問題，好嗎？ 

 

張主任委員小月：這個不僅是李太太一個人的事情…… 

 

黃委員國昌：主委！請你聽我的問題，好嗎？ 

 

張主任委員小月：也是政府最重要的一個關切。 

 

黃委員國昌：主委！我現在可以問問題了嗎？還是你要持續念稿？對岸海協會透過



一些團體處理有關臺灣人人身自由遭到拘束的問題，也就是所謂的「兩岸掮客」，請

問主委認為這有無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三條之一的規定？ 

 

張主任委員小月：我們有既有的溝通機制和管道，所以對第三方所謂的民間人士管

道，我們既不承認、不接受，也不會為第三方管道傳話和處理，而且因為這並非官

方管道，所以也無從查證，我們還是依既有管道處理。至於是否違反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第三十三條之一的規定，必須就事實面認定，我們必須進一步會商。 

 

黃委員國昌：何時會有認定結果？ 

 

張主任委員小月：我們會儘快處理並與相關機關會商。 

 

黃委員國昌：需要多久時間？ 

 

張主任委員小月：我們會儘快，儘快。 

 

黃委員國昌：你所謂的「儘快」是多久？ 

 

張主任委員小月：因為必須就這些所謂的第三方管道的事實狀況進行查證和理解，

所以需要一些時間。 

 

黃委員國昌：大概是多久？ 

 

張主任委員小月：我們就是儘快處理，一有消息，馬上跟委員回覆。 

 

黃委員國昌：國台辦發言人已經在 12 日明確的說海協會有委託臺灣這邊的團體，

麻煩主委回去看一下第三十三條之一規定的禁止行為。再者，你所謂的「儘快」是

指多少時間？這個問題本席問了三、四次，主委還是不願回答，沒關係！我們就拭

目以待，看看主委說的「儘快」到底是多久時間。接下來要請問的是，如果李女士

有計畫要出席美國國會的聽證程序，請問陸委會的態度如何？ 

 

張主任委員小月：涉及美國的部分是由外交部處理，我想政府和民間是分工合作，

這還是要尊重李淨瑜女士的態度。 

 



黃委員國昌：如果李女士有意願到美國出席聽證程序，那麼她向國內政府尋求協助

的對象應該是陸委會還是外交部？ 

 

張主任委員小月：這是由外交部處理。 

 

黃委員國昌：所以不關陸委會的事？ 

 

張主任委員小月：政府有很好的橫向聯絡，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李明哲的人身安全

和早日回到臺灣，所以我們要守住、守穩我們的立場，這樣事情才不會亂，最後才

能得到圓滿的解決。 

 

黃委員國昌：大家當然都希望能有個圓滿的解決，所以本席要進一步請問，按照主

委剛才的說法，尋求國際上的協助和聲援也是外交部的權責，和陸委會沒有關係？ 

 

張主任委員小月：應該說政府有很好的橫向機制和聯繫，會分工合作，上星期我也

到外交部，就如何以最恰當的方式處理此事進行討論。 

 

黃委員國昌：討論結果為何？ 

 

張主任委員小月：最重要的就是李明哲的人身安全和早點回來，這是最高指導原

則，在這個原則之下，我們會以一種技巧的方式來處理。 

 

黃委員國昌：討論的結論為何？ 

 

張主任委員小月：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如何能讓問題獲得解決。 

 

黃委員國昌：你還是沒有回答本席的問題，你的意思是不方便在這裡說明？ 

 

張主任委員小月：是的，政府有政府的處理方式，最重要的是救人第一、人身安

全，我們當然會有我們的策略，尤其是在此時，立場堅定、態度穩定是非常重要

的。 

 

黃委員國昌：上次邀請主委到會是預備處理我們與中國協議監督條例之事，但因當

天情況混亂，導致主委未能上台備詢，本席現在想確定的是，陸委會對於我們與中



國協議監督條例的立場是否支持民進黨黨團的版本也就是陸委會的版本？ 

 

張主任委員小月：是的。 

 

黃委員國昌：如果監督條例按照民進黨黨團版本通過，請問服貿問題要如何解決？ 

 

張主任委員小月：要根據條例中相關規定作後續處理。 

 

黃委員國昌：本席已經說過，如果通過的就是民進黨黨團版本，服貿要如何處理？ 

 

張主任委員小月：到時候再根據相關規定處理。 

 

黃委員國昌：何謂「根據相關規定」？條文中已經有規定啦！所以本席才請教你，

按照民進黨黨團版本通過的話，服貿要如何處理？你知不知道？ 

 

張主任委員小月：現在在立院有這麼多版本待審，最後必須要加以整合，我們要按

照通過的版本處理。 

 

黃委員國昌：請主委聽清楚本席的問題，陸委會的立場是贊成民進黨黨團的版本，

對不對？ 

 

張主任委員小月：是的，但因為現在版本很多，我相信最後通過的會是一個整合的

版本。 

 

黃委員國昌：所以如果按照民進黨黨團版本通過，陸委會應該有針對服貿要如何解

決這件事做過研究吧？ 

 

張主任委員小月：有的。 

 

黃委員國昌：請問在按照民進黨黨團版本通過之後，服貿要如何處理？ 

 

張主任委員小月：針對這個，有兩階段的國安審查及三階段的向立法院報告，我們

會根據未來通過的監督條例相關規定處理。 

 



黃委員國昌：如果要繼續進行下去，目前已經簽訂的協議草案是否要重新經立法院

同意後才能進一步的進行衝擊影響評估？ 

 

張主任委員小月：這要到下一階段才能決定，現在還是要看監督條例的走向如何。 

 

黃委員國昌：因為時間的關係…… 

 

張主任委員小月：委員提的都是假設性的問題，我無法就假設性問題答復。 

 

黃委員國昌：請你聽我說完，好嗎？陸委會既然支持民進黨黨團版本，本席相信陸

委會對民進黨黨團版本一定已經研究得很透徹，條文該如何解釋、如何適用，陸委

會也都很清楚，所以才會表示支持，如果陸委會在連條文如何解釋、如何適用都不

瞭解的情況下就給予支持的話，對本席而言是殊難想像！既然陸委會自己沒有提出

草案，要支持民進黨黨團的提案，我們身為在野黨委員，請教陸委會在你們支持版

本的架構下該如何解釋適用是非常合理的，這並非假設性的問題！你們自己沒有版

本而要支持某一黨團的版本，這也沒有關係，但是該版本的條文要如何解釋、適

用，陸委會一定知道嘛！否則不就是瞎挺嗎？所以本席才會請問主委「如果通過了

你們支持的版本，服貿該如何處理」的問題，限於時間，本席今天無法繼續問下

去，但這個問題繼續成立，本席下次與主委碰面時還會繼續請教，同時要拜託陸委

會中處理監督條例事項的相關同仁好好研究一下，將問題的答案準備好，希望下次

詢答時能實問實答，而非在此浪費相當多時間。謝謝！ 

 

張主任委員小月：好的。 


